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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本次级方案今后的重点，特别

是关于加强区域合作以加快环境行

动的机会 

 

加强区域合作以加快环境行动的机会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本文件讨论了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合作以加快环境行动的机会，包括

提议建立一个技术专家组来支持实施 2017 年《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

级宣言》，亚洲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问题部长级会议在该宣言中决心尤其要

通过加强气候行动解决环境问题，提高自然资源管理的效率并推动可持续的

城市规划。 

技术专家组的任务将与《部长级宣言》中的任务保持一致，以支持成员

国通过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推动在区域一级审查《宣言》所确定领域的进展情

况。技术专家组可促进各部委或其他公共机构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专家就环境与发展事项定期交流信息并进行技术讨论。专家

组还可以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利用亚太经社会的工作来加强区域合作并推进环

境行动的问题向环境与发展司提供技术反馈和指导。该小组还可作为成员国

在委员会届会间隙开展技术讨论的场所。 

 

一． 导言 

1.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暴露了所有不同环境关切领域的若干隐

患，包括气候变化、空气污染、生态系统健康和城市发展。不健康的生态系

统和气候变化增加了病毒爆发的可能性，而空气污染和城市基础设施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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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增加了人类感染的风险。与此同时，亚洲及太平洋在环境相关可持续发

展目标方面进展滞后，自《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通过以

来，环境退化和人类健康风险持续加剧。 

2. ESCAP/CED/2020/1 号文件侧重于环境退化与 COVID-19 之间的联系，

ESCAP/CED/2020/2 号文件载有成员国要加快具体环境领域进展可采纳的政策

选择。目前这场大流行病清楚表明，在地球要害系统的变化不可逆转之前，

迫切需要采取政策行动。必须加强区域合作，以加大行动力度并提高目标，

从而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空气质量，保护和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并推动城

市可持续发展。 

3. 鉴于这一紧迫性，成员国可以探讨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的方法，包括调

动各国政府和相关部委的专门知识。根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

经社会)第 71/1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各委员会有权审查和分析区域趋势、确

定新出现的问题、推动区域对话和监测经社会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 

4. 在疫情过去之后，成员国的专门知识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能够支持恢复

工作，确保本区域人民的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的完整性。根据 2017 年《亚洲

及太平洋环境与发展部长级宣言》
1
  和经社会关于为适应演进中的 2015年后

发展议程调整经社会会议结构的第 71/1 号决议，经社会已经肩负着开展此类

工作的任务。设立一个技术专家组将支持实现这些目标。 

二． 设立技术专家组 

5. 环发部长级会议在《部长级宣言》中请秘书处支持成员国通过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推动在区域一级审查所确定领域的进展情况。为此可设立一个技术

专家组，从而支持落实《部长级宣言》所载承诺的工作，在该宣言中，成员

国决心尤其要通过加强气候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提高自然资源管理

的效率，并推动可持续的城市规划。 

6. 此外，通过加强环境关切领域的区域合作，技术专家组有助于加强经社

会相关决议的执行工作。技术专家组还可支持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一个或多个

专题领域的环境进展情况，尤其是那些可能获得具体任务或决议支持的专题

领域。 

7. COVID-19恢复计划的一个关键目标必须包含保护人类和地球健康的环境

行动。更加定期、广泛地分享最佳做法、将解决方案纳入主流并进行知识交

流将有助于成员国为实现绿色、有韧性和包容的发展而采取的政策行动。技

术专家组可利用成员国、学术界和民间社会的相关专门知识加强秘书处对成

员国的支持，制定政策行动，以推进环境行动及其在次级方案 4 下的工作。 

 
1
 ESCAP/74/10/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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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专家组的职能 

A． 总体职能 

8. 技术专家组应选择具有明确成果和具体时间表的优先事项(例如气候变

化、空气污染或海洋健康)，以实现下列目标： 

(a) 促进各部委或其他公共机构专家与亚太经社会之间就环境与发展

事项定期交流信息并进行技术讨论； 

(b) 就如何利用秘书处的工作加强区域合作问题向环境与发展司提供

技术反馈和指导，为此协助加快行动并监测本区域各地在关键环境领域的进

展情况，包括就推进环境行动的有效机制或区域模式提出建议； 

(c) 成为成员国在委员会届会闭会期间进行技术讨论的场所。 

B． 技术专家组 2021-2022 年期间的拟议重点 

9. 技术专家组可调动各国政府的专门知识，以便对关键环境问题给予明

确、集中和及时的关注，以加强解决办法和区域合作，从而使经社会和成员

国受益。技术专家组可以研究上述《部长级宣言》以及经社会相关决议中的

现有任务，从而确定 2021-2022 年期间的重点工作领域。下面将讨论其中一

些决议。 

10. 在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上，成员国通过了关于促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

系以应对亚太区域气候变化挑战的第 72/8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经社会特别

请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在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方面促进

最佳做法交流和信息共享。 

11. 在经社会第七十五届会议上，成员国通过了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

合作应对空气污染挑战的第 75/4 号决议，经社会在该决议中请执行秘书特别

为自愿交流经验以及收集和传播信息提供便利，为制定缓解空气污染的政策

提供技术支持，并向经社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报告该决议的执行情况。 

12. 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通过了第 74/212 号决议，设立了“国际清洁空气

蓝天日”，“蓝天日”首次纪念活动于 2020 年 9 月 7 日举行。亚太经社会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调召集了缓解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联盟会议，邀请

本区域的联合国机构开展协作，以支持成员国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防治空气

污染。 

13. 在生态系统健康这一重要领域，经社会在第七十六届会议上通过的第

76/1 号决议中请执行秘书根据亚洲及太平洋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区域路线图，继续支持各国在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方面分享经验并加

强合作，包括恢复生态系统，对渔业、水产养殖业和旅游业进行可持续管

理，并开展沿海生境恢复工作。 

14. 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亚太区域人居和可持续城市发展工

作的第 70/12 号决议，其中请执行秘书尤其要继续分析本区域人类住区和可

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状况和趋势，特别是通过分享良好做法和经验教训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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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专家组会议和区域多利益攸关方对话促进本区域对住房和可持续城市发

展的重大议题的认识和行动。 

15. 除这些决议外，成员国还加强了落实《部长级宣言》所载承诺的工作，

包括支持秘书处开展新的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包括、但不限

于下列项目： 

(a) 支持亚太国家履行《巴黎协定》承诺能力建设项目(由俄罗斯联

邦政府支助)。其目的是加强成员国加快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并实现《巴黎协

定》具体目标的能力； 

(b) 东南亚农业生态和安全粮食系统转型(由法国政府资助)。其目的

是发挥农业生态的潜力，将粮食和农业系统转变为更加可持续的系统； 

(c) 亚洲及太平洋加强区域合作应对空气污染挑战(由大韩民国政府

支助)。其目的是支持制定城市一级的空气污染缓解计划和方法，以便将空气

质量数据本地化； 

(d) 对可持续城市化进行预测并对城市可持续基础设施规划提供支持

(由中国政府支助)。其目的是开发一种预测工具，使城市能够更好地管理城

市资源使用； 

(e) 进行封闭循环并加大创新力度以应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各城市

海洋塑料污染(由日本政府支助)。其目的是建设该区域各城市处理城市水道

塑料废物的能力。 

16. 在利用这些现有任务和倡议的同时通过技术专家组加强与成员国及其国

家专业人员的接触，能够为大力加快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挑战提供机

会。 

17. 技术专家组初步可将重点放在下列一个或多个专题领域和优先事项上： 

• 提高气候目标 

•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 

• 人人享有清洁空气 

• 城市促进可持续未来 

18. 技术专家组可以在可行情况下或根据委员会的建议确定能够通过亚太经

社会平台获得支持的具体举措或模式，以推进工作方案中与环境与发展相关

的专题领域的行动。其中一些工作可包括下列内容： 

(a) 确定区域举措和/或模式，协助成员国加快各专题领域的行动，

并支持经社会相关决议和《部长级宣言》所载承诺的落实工作； 

(b) 支持加强数据和信息系统与方法，以确保各重点专题领域监测和

报告的一致性； 

(c) 向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亚太经社会、各成员国和其他实体可采

取的进一步措施，以改进环境相关具体工作领域的进展情况，包括通过政

策、宣传和(或)政府间行动改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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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技术专家组一旦设立，其 2021-2022 年期间的工作将提交 2022 年举行

的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第七届会议。 

C． 技术专家组的管理 

1. 成员 

20. 技术专家组将由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提名的技术专家组成。这些成

员将由各国政府提名，可包括政府官员、学术界代表、民间社会或其他专题

方面的专家。 

21. 亚太经社会所有成员和准成员均有资格参加技术专家组，包括由相关部

委派代表参加。 

2. 工作方式 

22. 技术专家组和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将按季度或根据需要协调举办会议，以

履行其职能。这些会议可以在线举行，也可以是面对面的会议，或者两种方

式相结合。 

23. 环境与发展司将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为技术专家组会议提供支助。环境与

发展司将特别以无障碍形式为专家组分发文件，对技术会议的组织工作给予

支持，并与亚太经社会相关机构分享信息。 

四． 供委员会审议的问题 

24. 请委员会采取下列行动： 

(a) 就设立技术专家组对支持次级方案 4(环境与发展)下工作的好处

提供一般性意见； 

(b) 在经社会第七十七届会议开幕前就设立技术专家组和召开首次会

议以及 2021 年拟议专题优先事项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__________________ 


